正修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研究所
研究生申請碩士論文學位考試檢送資料清冊

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學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階段
	檢送資料
	核對
	備註

	第一階段
	畢業學期開學後第4週前提出
	
	

	
	1. 學位考試申請書
	
	

	
	2. 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證明
	
	

	
	3. 研究生暨指導教授名冊
	
	

	
	4. 歷年成績單
	
	

	第二階段
	論文口試前兩週
	
	

	電
	1. 指導教授推薦函
	
	

	電
	2. 學位考試成績審核表
	
	

	電
	3. 論文中英文摘要
	
	

	
	4. 學位考試日期申請表
	
	

	
	5. 學位考試委員名單
	
	另交電子檔

	
	6. 研究生論文原創性之比對結果表(初稿)
	
	

	電
	7. 參加研討會或發表期刋論文資料表
	
	申請表跟佐證

	第三階段
	學位考試(口試)
	
	

	
	1.學位考試委員會審定書(中文)
	
	

	電
	2.學位考試委員會審定書(英文)
	
	

	電
	3.學位考試委員評分表
	
	

	
	4.學位考試總評分表
	
	

	電
	5.學位考試會議記錄表
	
	

	
	6.學位考試委員收據與聘書
	
	至系所領取

	
	7.研究生論文原創性之比對結果表(完成稿)
	
	申請表跟佐證


備註：學位考試(口試)完成後
1.當天請將學位考試委員評分表、學位考試總評分表及收據送回系所辦公室。
2.一星期內請將會議記錄表(以電腦打字)、中文審定書及英文審定書，送交系所辦公室。
